
工業鍋爐改善
補助作業說明

簡報單位：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

一、背景說明

二、適用範圍及補助原則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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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說明
行政院106年12月21日第3581次院會，賴院長宣示跨部會推動
「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」與地方政府全力改善空氣品質。
環保署預計於109年7月1日，採不分規模及燃料類別方式，全面
加嚴鍋爐排放標準。

移動源改善

• 汰除一、二期柴油大貨車
• 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
• 汰除二行程機車
• 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
• 港區運輸管制
• 提升公共運輸使用人次
• 提升軌道貨運運能

固定源改善

• 電力設施管制
• 鍋爐汰換
• 餐飲業油煙管制
• 鼓勵少香、少金、少炮
• 河川揚塵防制
• 農業廢棄物燃燒排煙管制
• 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
• 補助及推廣空氣牆設置

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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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底優先
汰換2,090座
工業鍋爐改用
清潔燃料

費用
補助

法令
加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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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作法
環保署空污基金與經濟部石油基金共同分攤補助所需經費15.31億元

107年4月19日發布「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
作業要點」，與地方政府攜手合作推動工業鍋爐改善

優先推動鄰近天然氣減壓站或管線
的2,090座工業鍋爐改用天然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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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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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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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餘以輔導加裝空污防制設備等
方式符合加嚴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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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說明



二、適用範圍及補助方式

(四)要點所稱工業鍋爐，指以重油或煤加熱於水、熱媒，致產
生超過大氣壓之壓力蒸汽或熱水之設備。
(四)要點所稱工業鍋爐，指以重油或煤加熱於水、熱媒，致產
生超過大氣壓之壓力蒸汽或熱水之設備。

(一)領有有效工廠登記證或
臨時登記證之工廠。
(一)領有有效工廠登記證或
臨時登記證之工廠。

(二)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及
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
戶。

(三)使用燃煤或燃料油之既
存工業鍋爐，改造或汰換
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低污
染性氣體燃料、柴油，或
停用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
心提供之蒸汽之費用。

(三)使用燃煤或燃料油之既
存工業鍋爐，改造或汰換
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低污
染性氣體燃料、柴油，或
停用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
心提供之蒸汽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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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條件

補助方式
補助對象：合法工廠使用煤或重油為燃料之既存工業鍋爐，改
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，並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或柴油或停
用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。

補助經費：

二、適用範圍及補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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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得同時
申請前述二項
補助，補助總
額以70萬元為
上限。
惟預算不足時，
得不予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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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程

辦理方式
工廠依所屬之直轄市、縣市所公告之內容申請辦理。

縣市政府受理申
請、審核及撥付

中央撥款給縣市
政府辦理補助

廠商向縣市政府
提送申請文件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
工廠應於108年5月31日前向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出工業鍋爐
改善補助申請，並於108年11月15日前施工完成並經直轄市、
縣(市)政府驗收核可後，始具補助資格。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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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向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提案申請作業應備文件

1、工業鍋爐改善補助申請書 2、工業鍋爐改善補助切結書

3、鍋爐改善工程進度計畫表 4、預計申請補助項目及費用概算表

5、有效工廠登記證或臨時登記證或
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

6、依其他規定應備之文件

提案申請作業應備文件依工廠所在地縣市政府公告為準

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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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工業鍋爐改善補助申請書(供參) 2、工業鍋爐改善補助切結書(供參)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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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鍋爐改善工程進度計畫表(供參)

4、預計申請補助項目及費用概算表(供參)

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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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向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請款之應備文件

(二)工廠申請應備文件

1、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2、補助款領據

3、竣工證明表 4、補助項目費用明細表

5、補助項目施作成果之相片 6、工廠申請人帳戶之金融機構存摺

封面影本

(一)完工期限

※工廠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定申請後，應於當年度10月30日前完成鍋
爐設備相關改善工程，如107年10月30日前尚未完工，直轄市、縣(市)
政府不得以當年度補助款支應。

※工廠得向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申請展延，倘工廠於108年度完工且經直
轄市、縣(市)政府完成查驗核可，得以108年度經費撥付工廠補助款。

工廠請款應備文件依工廠所在地縣市政府公告為準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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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補助款核撥申請書(供參) 2、補助款領據(供參)

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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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竣工證明表(供參) 4、補助項目費用明細表(供參)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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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補助項目施作成果之相片(供參)



三、申請時程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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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：不得重複接受相同經費之補助

工廠如曾向所在地
縣市政府申請補助，
可否再申請本次
「經濟部補助直轄
市縣市政府辦理工
業鍋爐改善」之補
助經費？

問題

若工廠先前已獲縣
市政府補助鍋爐改
善，且補助經費來
源為空污基金或石
油基金，則無法再
申請本次補助經費。

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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